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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交通事故發生常造成人員傷亡與財物損失，雖然有民事損害賠償詳盡之

規範與訴訟程序可以協助，但當事人在事故賠償的過程中，往往對於賠償金

額有主觀上不同的認定，導致加害一方所願付出的賠償金額與被害人(或其

親屬)所願接受的賠償金額存在某些差距，而在國內有那麼多的事故糾紛尚

待解決，顯示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客觀、合理的事故賠償估算方法與參考金額

以為依循。 
本研究首先針對交通事故賠償項目之特性予以分類，在財產損失方面分

別以直接問卷調查方式求算當事人醫療、喪葬等成本，並利用法院損害賠償

實務之計算方法估算事故當事人工作、勞動力與預期扶養利益損失等成本，

最後以假設性市場評價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 CVM)評估人們在涉

入傷亡事故時，對於精神損失及身體痛苦加害一方所願意付出之賠償金額

(Willingness to Pay)與被害一方所願意接受補償的金額 (Willingness to 
Accept)，進而推估事故之無形損失成本，綜合事故有形損失與無形損失成

本求算合理之交通事故損害賠償金額，作為事故當事人進行民事求償金額之

參考依據，並提供司法機關審理時之參考。 

壹、前言 

近年來國內、外許多文獻之研究，從經濟成本效益的觀點，致力於分析道路

交通事故所衍生之各項損失成本，進而推估其人命價值、傷亡損失以及社會成本

等。而在進行諸多事故成本項目分析探討時，對於事故整體所造成不論個人生

命、財產或者行旅延滯、緊急服務部門的行政成本等社會的損失，現行民法損害

賠償之規範與訴訟程序，僅對事故當事人賠償權利之保障，針對事故所衍生之社

會成本損失並未具體規範。短期積極之作法應對用路人宣導事故發生對於個人身

家與社會經濟產生之重大影響，使其更謹慎道路上之交通行為。長期作法是否將

其一併納入損害賠償之範疇，適度地分派其對社會所造成之損失，而不應再由肇

事者以外的無辜大眾來共同分擔，以期符合公平、正義之原則，且對於一般用路

人產生更深層的規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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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交通事故發生後當事人就民事部分進行損害賠償時，大體上可依我國現

行民法第 192 條至第 196 條之規定進行，其中針對侵害生命、身體、健康、非財

產損失及物之毀損等的損害賠償設有明文規定，其主要所侵害之權益可歸納為兩

大部分，一為財產上之損害，屬於對生命、身體或物品所造成的直接損失，包括

醫療費用、特別看護、住院費、喪葬費、交通費與雜支費用等等；二為非財產上

之損害，屬於精神方面損失的慰撫金，用以填補受害者或其家屬精神、肉體上之

痛苦等。對於個人所遭受之損失，可依據損害賠償規定依民事訴訟程序進行，其

法理係以『個案認定，全額賠償』為原則，實務中法官參酌各造的社會經濟條件、

傷害程度、事後態度等等狀況作出判裁，然可能因心證認定而作出相當不同之定

奪。更何況許多事故之民事損失部分，往往是私下或透過相關調解機關進行調

解，在此狀況下，雙方協議和解的過程中均有其主觀上不同的認定，容易形成當

事人間之角力競賽，最後只得在雙方主觀的意見下尋求折衷妥協，絲毫不具任何

的公正與客觀性，以每年交通事故發生件數觀之，必然有許多糾紛亟待釐清[2]。 

本研究以民法損害賠償範圍與計算方法之評析，了解其所可能造成的損失

後，以損害賠償之概念進行個人損失金額之推估，作為處理事故民事賠償時之參

考依據；許多研究著手進行交通事故衍生成本分析，除了可供政府主管機關作為

交通安全改善投資益本分析外，另一值得未來努力的方向是將社會成本，納入損

害賠償範疇，故本研究綜合整理相關文獻研究成果，以損害賠償之分類作為依

據，對整個交通事故可能造成之各項成本損失予以具體分類，推估各項成本貨幣

價值。 

貳、交通事故衍生成本項目之分類 

本研究分析交通事故所造成之各項成本損失文獻，概可區分為交通事故賠償

研究與事故成本研究兩大類，前者多數從我國民法損害賠償之規定進行法理分

析，對於賠償金額推估之研究仍屬少數；後者多以經濟觀點探討整體的事故成本

損失，包括分析事故當事人生命的經濟價值、個人傷亡損失、社會成本損失等，

並運用不同的方法估算其貨幣價值，其結果可作為政府相關單位進行交通安全投

資之成本效益分析，甚至納入損害賠償之範疇。本研究結合事故經濟成本分析方

法與實務上法院請求損害賠償之項目分析，藉以建立道路交通事故賠償範圍與估

算賠償標準。 

一、事故衍生成本分類 
從國內、外關於交通事故衍生成本相關文獻探討[3,4]，其所涵蓋範圍相當

廣泛，包括交通延滯、污染油耗成本、死亡成本、受傷成本、車損成本、公共

設施成本、行政處理成本等等。若將其具體界定可分為有形損失與無形損失、



 211

直接成本損失與間接成本損失，或者當事人損失、家屬損失與社會成本損失

等，分別敘述如下： 
(一)主體直接成本：醫療成本(個人與醫療體系所損失之成本)、財物損失成本

(個人車輛、貨物毀損與公共道路設施損毀成本)、突然之喪葬成本(屬個人

損失)。 
(二)主體間接成本：生產中斷成本(屬個人損失)、家庭生產力降低成本(屬個人

損失)、生產力喪失成本(當事人預期收入與社會經濟利益之損失)、當事人

生活額外支出成本(屬個人損失)。 
(三)客體間接成本：事故現場處理成本(屬社會損失成本)、事故當事人家屬生

活額外支出成本(屬個人損失)、事故善後行政成本(屬社會損失成本)、工作

場所勞力喪失成本(屬社會損失成本)。 
(四)間接社會成本：用路人行旅延滯成本、貨物運送因事故交通受阻致生延誤

所引生之經濟損失(均屬社會損失成本)。 
(五)無形成本：當事人傷痛、精神折損、生活品質降低與名譽損失(屬個人損

失)、道路服務水準降低(屬社會損失成本)、政府施政形象(屬社會損失成本)。 

二、民法損害賠償範圍分析[5,6,7] 
民法規範之損害賠償，包括「因契約關係或準契約關係」與「因侵權行為」

之損害賠償兩類，本研究所探討之交通事故損害賠償，係屬事故當事人間因「侵

權行為」所致損害賠償。交通事故發生後致被害人有傷、亡、財損結果，加害

人依法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一)交通事故損害賠償所應涵蓋之範圍，其民法之法源依據整理如表 1，依其

結果分述如下： 

1.事故被害人車輛、財貨等毀損：  
1)民法負損害賠償責任者，以恢復原狀為原則，金錢賠償為例外，但在交

通事故中物之毀損(包括車輛及財貨等)得依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之規定

以金錢賠償被害人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但現行實務上亦得請求回

復原狀。故將車損之狀態分為可修理與無法修理，前者以賠償被害人實

際修復費用為主；後者以事故前之車輛之現價減去毀損後車輛之殘存價

值，作為車損之賠償金。 
2)車上其他財貨之損害，亦得請求加害人賠償(民法第一百九十六條)。 

2.事故被害人受傷： 
1)醫療費用：必須以醫療上所必要為原則，包括診斷、檢驗、手術、藥品、

住院費等等費用。 
2)看護費用：被害人因傷住院期間，僱請職業護士之看護費用，得請求賠

償。近親家屬照護亦應衡量實際情形，比照僱請職業護士標準予以酌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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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交通事故成本分類與民法條文賠償範圍對照 
求
償
類
別 

損
失
類
別 

損 失 項 目 分 類 
當
場
死
亡

送
醫
死
亡

受
傷
案
件

財
損
案
件

民法條文 

醫療損失  ＊ ＊  第184條第1項前段 
住院損失  ＊ ＊  第184條第1項前段 
殯葬損失 ＊ ＊   第192條第1項 
扶養費用 ＊ ＊   第192條第2項 
勞動能力降低(喪失)損失   ＊  第193條第1項前段 
復職成本(停業損失)   ＊  第216條第1項、2項 
生活額外支出費用  ＊ ＊  第193條第1項後段 
車輛毀損損失 ＊ ＊ ＊ ＊ 第196條 

財
產
損
失 

財貨毀損損失 ＊ ＊ ＊ ＊ 第196條 
家屬精神損失(慰撫金) ＊ ＊   第194條 

現 
行 
事 
故 
賠 
償 

非
財
產 當事人精神損失(慰撫金)   ＊  第195條第1項前段 

緊急事件服務成本      
行旅延滯      
法律或訴訟成本      
工作場所成本      
市場生產力損失成本      

財
產
損
失 

保險行政成本      
道路擁塞精神損失      

社 
會 
成 
本 

非
財
產 政府施政形象損失成本      

3)醫療過程之雜費：往來醫院交通費、住院而支出之膳食費用(包括被害

人、看護人)、其他與傷害有關實際支出、僱請佣人家庭照顧費等。 
4)生活額外支出費用；包括將來醫藥費、復健費、義肢費、輪椅費、整形

手術費、加屋改造費等。 
5)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所指勞動能力損害，包含住院醫療過程不能工作

之損失，以及被害人受侵害致殘而影響日後從事勞動之能力，將來預期

之收益等。 
6)停業之損害：被害人因交通事故受傷住院，無法工作，如與加害人之侵

權行為有相當之因果關係，得向其請求損害賠償。 
7)慰撫金：屬肉體痛苦與精神損失所作之損害賠償。 

3.事故被害人死亡： 
1)殯葬費用：賠償項目應可包括收殮費、埋葬費與其他實際上有必要之費

用為限。 
2)扶養費用：係指被害人對之有法定扶養義務之人之賠償費用。 
3)受傷後、死亡前財產上之損失：事故若非當場死亡，若事後的死亡與事

故具有因果關係，則其受傷後到死亡前財產上之損失(包括醫療、看護、

雜費等)，加害人亦應負賠償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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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慰撫金(精神損失)：不法侵害他人致死，屬於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

偶等精神之損害，亦得請求相當數額之賠償。 

三、事故衍生成本項目分類 
本研究分析事故衍生之各項成本，除了現行的民法所明定對於個人之損害

賠償外，更進一步將個人損失以外，社會大眾因事故所負擔之成本損失，依損

害賠償概念分類整理如表 1 標記灰色部分，對於事故當事人因疏忽致生事故所

衍生之社會成本損失，適度的由當事人本身自行分擔為未來努力的願景，而其

主要目的在於藉此提高用路人於道路上之警覺，避免事故發生所造成的損失，

更進一步達成交通安全之目的。 

 參、事故損害賠償之計算方法 

本研究探討國內現行民法損害賠償之計算方法，結合直接問卷調查法與假設

性市場評價法，對於交通事故財產上損失與非財產(即精神損失)損失，推估整體

交通事故之賠償金額。 

一、財產上損害估算方法 
民法中對於因交通事故傷亡致生財產上之損害賠償，有稱積極性損害者指

因加害人不法之侵害致生傷亡、物之毀損，而積極支付所直接減少財產損失，

包括殯葬費用、醫療費用(包括住院費、手術費、檢驗費等)、看護費、因事故

生活額外支出費用、物(車輛、財貨)之毀損；有稱消極性損害者指被害人因事

故發生致身體、健康受侵害，原為被害人應得之利益而未能取得之損失，解釋

為妨害現存財產或生活上利益增加之損失，包括將來可得之預期利益，如扶養

費、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停(休)業損失等，其估算方法說明如下。 
(一)積極性財產損失估算： 

由於事故被害人積極性之財產損失相當明確，只要合於民法損害賠償範

圍與項目，均得向加害者求償，本研究運用「直接問卷調查法」對於事故當

事人(或其家屬)進行調查估算。另車輛毀損損失估算考量能否修復，可修復

部分採直接問卷調查修復費用，估算被害人修復車輛之損失；無法修復部分

則以事故車輛折舊現價扣除車損後之殘餘價值作為損害金額。對於車輛折舊

現值則依所得稅法第五十一條一項規定之平均法，其估算方法如下： 

TR)SC(CD ××−−= ......................................................... (3-1-1) 

1NCS += ............................................................................ (3-1-2) 

N1R = ................................................................................. (3-1-3) 
式中 

D ：代表該車之折舊現值。 
C ：購車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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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代表殘存價額。 
R ：折舊率。 
N ：車輛之耐用年數。 
T ：購車至今之時間，以年計之。 

因此損害賠償額可表示為： 

dv SDL −= ........................................................................... (3-1-4) 
式中 

Lv ：車輛毀損賠償價額。 
Sd ：車輛毀損後之殘餘價值。 

(二)消極性財產損失估算： 
實務上對於消極性財產損失估算採損害賠償計算法，主要估算項目為勞

動能力與扶養利益損失，其計算方法如下： 

1.勞動能力損失估算：實務上係依據公式 3-2，將預期收入減損期間每期之

所得收益視為相同，並依專家或依據勞工保險條例第五十三條認定被害人

勞動能力減損率，按據霍夫曼式扣除中間利息。 

勞動損失 = 收入×收益減少之期間×減損率－中間利息 .... (3-2) 

2.扶養利益損失估算：實務係依據公式 3-3，對於每年期所損失之扶養利益，

可援用該年度所得稅法所規定扶養親屬寬減額；另對於被害人負扶養義務

之期間，一般認為達到適於勞動之年齡即具有扶養能力；在扶養權利人部

分若為未成年，則其受扶養權利可計至成年以前；若權利人為成年但在不

能維持生活之情況下，其扶養權利期間為其「可能生存」之期間，一般以

以平均餘命表計之；中間利息之扣除採霍夫曼式計算之，霍夫曼式於扣除

中間利息之方法中介紹。 

扶養利益損失 = 扶養年期損害額 ×扶養期間－中間利息 (3-3) 

3.損害賠償扣除中間利息計算法：損害賠償之賠償方式有採一次全部清償與

定期賠償兩種方式，我國民法一般採一次全部清償方式為原則，採定期金

賠償方式為例外，對於一次全部清償必須扣除中間利息，中間利息計算方

法係以霍夫曼式與賴布律司式之年期複式與月期複式法，並以未來賠償金

額之各時期的所得不同，而有其不同之計算方式，茲敘述如下： 
1)年期複式：此法以將未來賠償額之各時期不同的所得分別考慮，並依各

年期之長短分別扣除利息，顯然較為合理。實務上係以霍夫曼式單利扣

除中間利息。而賴布律司式原理均同，所不同之處在於其採複利計之。 

1
n

1s
s )is1(yX −

=

×+= ∑ ..............................................霍夫曼式(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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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s
n

1s
s )i1(yX −

=

+= ∑ ............................................賴布律司式(3-4-2) 

式中 
ys：代表第 s 期之年收入。 
i ：年利率。 
n ：預期收益期間。 

2)年期簡式：為實務法院用於計算所採之方式，將各年期所得視為均為相同。 

1
n

1s
)is1(yX −

=

×+=∑ .............................................霍夫曼式(3-5-1)
 

[ ] 1s
n

1s
)i1(yX −

=

+= ∑ ……..... ……………………賴布律司式(3-5-2)
 

式中 
y：代表各年期收益均為相同。 

 (三)非財產(精神損失)損害估算方法 
根據 Dubourg et al.( 1994)進行交通事故傷亡風險增減與願受與願付金

額關係之研究[8]，假設個人財富與事故風險之效用函數為如圖 1 所示凸向

原點的無異曲線，其中假設在 q0 事故的風險下，個人所擁有財富貨幣價值

為£，人們為了降低其事故傷亡風險 x (由R到 P)所願付的金錢為WTP(x) (用
以購買安全設備或增加交通安全之設施等)，因這項支出使其財富降為

£-WTP(x)；另一方面人們允許他們事故傷亡風險增加 x(由 R 到 A)，因而減

少支出之願受的價格為 WTA(x)，這項之出支之節省使其原有之財富變為

£+WTA(x)，以邊際替代率遞減定律予以解釋，可以得到願受價格 WTA(x)
大於願付價格 WTP(x) 之結果。而這個概念亦可運用於保險風險管理與其所

對應貨幣價值的估算。 

£

£+WTA(X)

£-WTP(X)

財 □

富

q0-x q0 q0+x
(1-risk)安全

U 0

R

P

A

 
圖 1. 交通事故風險與願受及願付金額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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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非財產上損失主要為精神損失賠償或慰撫金，係被害人(或其

家屬)因交通事故發生導致其所受之肉體痛苦與精神損失，所要求被害人給

付相當之金額，以填補其精神上之損害。常因當事人不同有很大差異，本研

究利用假設性市場評價法，將無市場價值之財貨置於模擬的市場中交易，利

用願付與願受金額法探求人們心目中對於該財貨之評價，來衡量被害人之精

神損失並予以量化為貨幣價值。 

1.假設性市場評價法：近年來被廣泛應用於評估環境財、公共財或無市場價

值財貨等之價值。應用本法時著重於問卷設計，如何透過假設性市場情境

描述，充分傳達給受訪者了解，並評估假設性市場中財貨之價值。 

2.願受與願付金額法：應用假設性市場評價法之文獻多數搭配願受或願付金

額法以評估研究主體之貨幣價值，所謂願受金額法其意涵為當個人傷亡的

風險機率微幅增加時，藉由個人因此而願意接受的數額，以推估其對生命

所隱含的評價。所謂願付金額法其理論基礎與願受金額法大致相同，其意

涵為當個人傷亡的風險機率微幅減少時，個人因此願意接受付出的金額，

並藉以推估其對生命所隱含的評價。[9] 

肆、事故賠償財產損失之估算 

本研究進行交通事故賠償金額推估，係參酌國內、外對於人命價值與損害賠

償法理之研究文獻後，針對台灣省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委員會，民國 88 年受

理 2,133 件交通事故案中的 4,252 個當事人進行問卷調查。調查內容除基本資料

外，有關事故損失則以民法中所規範的損害賠償，將事故被害人損失分為財產與

非財產上之損失，並將其細分為各類得求償項目，作為估算實際財產與非財產上

損失之依據。問卷主要內容包括第一部分屬於當事人基本資料與財損情形之填

答；第二部分為事故傷亡各項費用支出情形；第三部分為支付精神損失賠償金部

分，第四部分為接受精神損失賠償金部分，均屬 CVM 法之問卷。 

一、問卷調查初步結果分析 
(一)問卷寄發與問卷回收情形 

問卷共計寄發 4,252 份，由於地址登錄與郵遞過程等因素，致其中 285
份問卷因無法投遞退回，故有效投遞問卷修正為 3,967 份。問卷回收共計 209
份，扣除填答內容嚴重缺漏無效問卷 9 份，所得有效問卷為 200 份，關於問

卷寄發與回收情形整理如上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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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問卷寄發與回收情形 
項         目 件數 比例 小計 
抽  樣  數 4,252  

有 效 寄 發 3,967 93.30%
地址欠詳及疏漏 217 5.10%
地址已重新整編 12 0.28%
遷移不明 31 0.73%
建物以毀無法投遞 3 0.07%

問卷
寄發 無效

寄發 

查無此人及死亡拒收 

285

22 0.52%

4,252 

未回收 3,758 94.73%
有效問卷( /有效寄發) 200 5.04%問卷

回收 回收 
無效問卷( /有效寄發) 209 9 0.23%

3967 

 (二)基本資料分析 
調查樣本分佈以台北縣最多，桃園縣次之，台南縣再次之；回收件數以

台北縣 23 份最多，屏東縣 15 份次之；以整體抽樣回收率觀之，則以高雄市

的 7.14%最高；台北市 6.84%次之。受訪者基本特性方面，當事人性別男性

約占 79%、女性約占 21%；在年齡分佈以 21~30 歲最多約占 32%、其次為

31~40 歲，41~50 歲各約占 20%，而三者已佔總數之 72%，均為負有生產力

之年齡，故對社會經濟之影響甚大；在教育程度之分佈以高中(職)最多約占

40%、其次為大學與國中；職業分佈方面以 分類為工最多約占者 30%、其

次為學生、商與自由再次之； 
(三)事故發生車種與傷亡情形分析 

1.事故發生車種：本次問卷車種自小客 89 件與機車 75 件為較多，兩者約佔

總數的 82.83%，小貨車 8 件次之。 

2.事故傷亡情形：在回收之樣本中，僅我方死亡或受傷共計 86 件最多佔總

數 44.79%；其次為雙方均無傷亡僅車輛、財物毀損共計 41 件；僅對方死

亡或受傷部分共計 35 件；雙方互有傷亡共計 30 件。 

二、財產損失結果分析 
(一)財物之毀損估算結果 

1.車輛可修復：以直接問卷調查作為估算之依據，調查結果事故當事人車輛

毀損已修復者佔 70 件，其中包括機車 25 件、汽車 45 件，平均每部機車

車輛毀損金額為 8,342 元，汽車為 105,121 元。 

2.車輛無法修復：依平均法計算折舊現價，由問卷調查結果估算，另以下列

四項假設為前提：  
1)機車部分：排氣量在 50c.c 以下之購車成本 C 為 30,000 元，50c.c ~125c.c
為 45,000 元，125c.c.以上為 60,000 元。 

2)汽車部分：排氣量 1,300c.c 以下之購車成本 C 為 400,000 元，1,300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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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c.c 為 600,000 元，1800c.c.以上為 800,000 元。 
3)採用平均法計算，將汽、機車之耐用年數 N 均以五年計之。 
4)若車輛毀損無法修復，則車損後殘價 Sd 為 0 元。 

本問卷調查結果車輛毀損無法修復者，共計有 63 件當事人完整填

答該問項可資估算，其中機車佔 35 件、汽車佔 28 件，應用平均法計算

車價時，必須注意的是車輛使用至第七年起，其時價為 0 元。經計算其

減損之價值，車損無法修復之損失平均每部機車為 18,971 元、汽車為

244,444 元。 

3.其他財貨之損失：車輛毀損以外之財貨損失，本問卷調查結果計有 58 件

當事人填答該問項，經計算總損失金額，平均每件約為 54,531 元。 
(二)傷亡案件直接調查之結果分析 

1.傷害部分： 
1)醫療費用：本問卷調查當事人，除健保外之實際支出醫療費用、住院伙

食費等，其中 95 件當事人填寫之醫療費用平均為 97,505 元。 
2)看護費用：看護費用主要以調查僱請看護之天數為主，並調查其每日之

看護費用，若當事人未填寫或填寫金額與一般醫院之收費標準差距甚

大，則該項費用本研究以蒐集某醫學中心看護費用收費標準全日 1,600
元為準。另外若當事人為近親照護照顧之情況，依實務見解可為請求賠

償項目，但應較職業護士費用酌減。問卷調查結果 60 件當事人填寫僱

請看護或由近親看護天數平均為 52 天，估算其費用平均為 101,701 元。 
3)增加生活之額外支出：本研究由受訪者填答其增加生活之額外支出損

失，共計 58 件，估算平均之結果為 118,210 元。 

2.死亡部分： 
1)殯葬費用：本研究逕由家屬調查實際所支付之殯葬費用，問卷調查結果

共計 45 件當事人填答該問項，計算結果殯葬費用平均為 472,913 元。 
2)死亡前財產上損失：交通事故發生後因重傷救治無效死亡，肇事人除需

負死亡之賠償害責任外，對於傷害救治階段的財產上損失亦須負賠償責

任。因此被害人死亡前支出之醫療費、看護費用、停業工作損失與生活

額外支出費用等財產上之損害，亦得由被害人之繼承人向加害人請求損

害賠償。問卷調查結果非當場死亡案件共計 27 件，死亡前財產上平均

損失金額為 75,302 元。 
(三)受傷案件勞動、工作損失之估算結果 

損害賠償計算法之估算係根據公式 3-2，結合本研究問卷調查結果來估

算該項損失。但在勞動能力減損率須針對個案認定的限制下，本研究將其簡

化為詢問受訪者事故後是否能夠繼續工作與日後復職情形代替，若兩者均填

否則不再深入評估其傷殘致勞動能力減損的程度，而以完全喪失勞動能力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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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若受訪者填答能夠繼續工作，則計算受傷修養天數與復職天數，並輔以

事故發生前後所得之變動，估算工作損失之損害賠償金額。其他條件則以事

故發生時之收入為準，每一年期相同，勞動能力年齡計至 55 歲，以 3-5-1
霍夫曼法扣除中間利息，年利率以 5%計之。共計 40 件當事人完整填答該問

項，而估算平均損失金額為 2,341,027 元。 
 (四)死亡案件扶養利益損失之估算結果分析 

損害賠償計算法對扶養利益損失之估算，係依公式 3-3 結合本研究問卷

調查估算該項損失。假設每年期之扶養費按八十九年所得稅之扶養親屬寬減

額 72,000 元為準，往後每期均同，扶養利益期間，未成年計至 20 歲，成年

者計至平均餘命止，對被扶養人負有法定扶養義務者以問卷調查得知，以

3-5-1 霍夫曼法扣除中間利息，年利率以 5%計之。共計 27 件當事人完整填

答該問項，計算扶養利益損失平均賠償金額為 1,206,269 元，本結果可作為事故

損害賠償參考依據。 
 (五)死亡後預期收益損失 

本項損失目前在民法中並無規範，但在事故成本估算範疇中卻屬於相當

重要的損失成本。目前在許多交通事故死亡的求償案件中，存在賠償金額較

受傷案件之賠償金額為少的情形，主要係本項損失未能計入的影響。故對於

事故之賠償金額是否能藉由修法，將該項損失納入交通事故損害賠償之範

疇，藉以平衡死亡事故之實際財產與精神損失之賠償金額，進而填補事故被

害人家屬所受之痛苦。本研究估算被害人死亡後預期所得收益，其中共計

24 件當事人家屬完整填答，預期收益損失估算結果平均為 6,616,431 元。此

項目雖非民法損害賠償規定之範圍，卻可作為評估事故成本價值之依據。 

綜合上述估算，事故衍生成本可整理如表 3 所示，事故中每一涉入車輛之修

車成本機車平均約為 8,000 元、汽車約為 105,000 元；無法修復時機車損失成本

平均約為 19,000 元、汽車約為 244,000 元；每一涉入當事人之其他財物損失平均

約為 54,000 元；涉入事故中每一受傷當事人的財產損失，包括醫療費用、看護

費用、喪失工作損失及增加生活之額外支出平均約為 2,658,000 元；涉入事故中

每一死亡當事人的財產損失，包括殯葬費用、扶養費用、死亡前財產上之損失平

均約為 1,754,000 元。本研究應用以損害賠償之觀點，估算事故成本分析中之人

命價值，並雖不能適用於實務之損害求賠上，但卻可以作為推估事故損失成本之

依據，表 3 中標記為灰色之項目為本研究所估算之結果。若以經濟成本觀點衡量

人命價值(財產上)其減損貨幣價值平均約為 8,37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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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財產上損失綜合估算表 

類別 項      目 樣本數 損失金額 總    計 
機車 25 件 8,342 元 8,342 元

可修復 
汽車 45 件 105,121 元 105,121 元
機車 35 件 18,971 元 18,971 元無法 

修復 汽車 28 件 244,444 元 244,444 元

物 
之 
毀 
損 

車
輛
毀
損 

其他財貨毀損 58 件 54,531 元 54,531 元
醫療費用 95 件 97,505 元
看護費用 60 件 101,701 元
喪失或減少勞動損失 40 件 2,341,027 元

事故 
受傷 
損失 

增加生活之額外支出 58 件 118,210 元

2,658,443 元

殯葬費用 45 件 472,913 元
扶養費用 27 件 1,206,269 元

1,754,484 元

死亡前財產上之損失 27 件 75,302 元

事故 
死亡 
損失 

死亡預期收益損失 24 件 6,616,431 元
8,370,915 元

伍、非財產損失之估算結果 

在民法損害賠償的規範中對於非財產上之損失係屬於事故被害人(或其家屬)
肉體痛苦及精神損失部分，對此部份賠償金額之估算與財產上之損失相較，有其

困難之處且往往是爭議之所在，因為牽涉係屬於當事人心理之層面，較為抽象，

本研究對於非財產損失(即精神損失，或稱慰撫金)部分之估算，為求完整評估整

個事故中被害人所損失之貨幣價值，嘗試應用假設性市場評價法結合願受與願付

金額法，以探求事故當事人心目中之評價，以期合理估算該項損失之貨幣價格。 

一、事故情境設計 
(一)本研究利用 CVM 法評估精神損失之貨幣價值，假設事故傷亡情境，讓受

訪者能正確的感受傷痛情形是本問卷重點所在。因此參酌國外文獻[10]針
對交通事故傷害造成身體健康狀態之影響情形，設計七種情境提供給受訪

者作為填答時參照，有助於問卷問項填答，對於同一類型不同受訪者之願

受與願付價格亦可達到「捉對比較」之效果。 
 (二)事故傷亡情境類型區分為死亡與受傷兩種不同類型，對象分別為被害人

家屬與被害人本人，以下將本文所設計七種不同類型之情境整理如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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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交通事故傷亡精神損失參照表 
所 遭 遇 肉 體 與 精 神 痛 苦 情 形  

情
境
一 

死亡 突然間喪失親人的苦痛 
日後生活失去親人慰藉的精神折磨 

情
境
二 

輕度
傷害 

2 天~7 天輕度疼痛 
持續幾週些許的痛苦或不舒服
在幾週內工作或休閒活動會受
到些許限制 
經 3~4 月回復正常的健康狀態

情
境
三

中度
傷害
一級

7 天~30 天輕度疼痛 
持續幾月些許痛苦或不舒服 
在幾個月內工作或休閒活動會
受到些許限制 
經 1~3 年回復正常的健康狀態

情
境
四 

中度
傷害
二級 

7 天~30 天中度疼痛 
持續幾個月些許痛苦或不舒服
從事某些活動時仍可能復發 
一生中從事某些工作或休閒活
動會受到些許限制 

情
境
五

重度
傷害
一級

30 天~幾個月重度疼痛 
一生中持續的痛苦或不舒服 
經常要做藥物治療 
完全限制您的工作或休閒活動

情
境
六 

重度
傷害
二級 

30 天～幾個月重度疼痛 
受傷嚴重必須以手術截肢 
一生中只能以輪椅代步 
許多生理的需求需要別人照
料，包括著裝及盥洗 

情
境
七

重度
傷害
三級

30 天～幾個月重度疼痛 
腦部永久性嚴重的受損 
大幅的喪失心理與生理能力 
許多生理的需求需要別人照
料，包括餵食及盥洗 

二、精神損失估算結果分析 
(一)精神損失價值評估：受訪者填答問卷時，在願付金額方面會被要求填寫

“確定不願意支付”作為上限值、“確定願意支付”作為下限值、並在上

下限範圍內抉擇一點作為“抉擇點願付金額”；願受金額方面，則以“確

定願意接受”作為上限值、“確定不願意接受”作為下限值、並在上下限

範圍內抉擇一點作為“抉擇點願受金額”。 

1.死亡案件精神損失評價結果：抉擇願付與願受價格分別為 1,677,000 元與

2,894,000 元，其他相關資料詳如表 5。 

表 5. 非財產損失綜合估算表 
類 別 WTPU WTP WTPL WTAU WTA WTAL 
平均數 2,092,308 1,676,923 1,323,077 3,867,500 2,893,750 1,922,500情

境
一 樣本數 26 26 26 40 40 40

平均數 77,273 48,455 31,091 99,423 63,577 40,808情
境
二 樣本數 22 22 22 26 26 26

平均數 164,722 124,861 80,833 274,705 221,823 171,765情
境
三 樣本數 18 18 18 17 17 17

平均數 371,053 260,790 208,158 690,323 528,065 407,097情
境
四 樣本數 19 19 19 31 31 31

平均數 687,895 537,632 414,211 1,594,737 1,232,895 914,211情
境
五 樣本數 19 19 19 19 19 19

平均數 1,738,235 1,351,176 935,294 2,816,667 2,191,667 1,708,333情
境
六 樣本數 17 17 17 12 12 12

平均數 2,646,111 2,140,556 1,636,667 3,809,091 3,304,931 2,694,214情
境
七 樣本數 18 18 18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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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傷案件精神損失評價結果：抉擇願付價格因傷害型態之不同，大體上係

介於 48,000 元~2,140,000 元間；而抉擇願受價格則於 64,000 元~3,305,000 元，

其他相關資料詳如表 5。 
 (二)非財產損失之均衡： 

在評估非財產之精神損失時，當事人間願受與願付價值可能產生差異，

本研究期盼能於其間尋求一合理均衡值，故從問卷中對於願受與願付價值之

填答均有其上下限之範圍值，倘若同一個情境下，其願付金額之上限值與願

受之下限值有重疊，則為本研究所稱之均衡點；倘若願付與願受之範圍值根

本無重疊之處，則本研究以其抉擇之願受與願付金額，按實際市場之折衝方

式予以平均作為均衡點，經分析其均衡結果，本研究所採精神損失之均衡

點，整理如表 6 情境一價格為 2,007,404 元、情境二金額為 59,041 元、情境

三價值為 173,342 元、情境四價格為 394,428 元、情境五價格為 885,264 元、

情境六價格為 1,723,284 元、情境七金額為 2,670,163 元。 

表 6. 非財產損失均衡表 
情 境 類 別 範圍均衡值 折衝均衡值 

死亡案件 2,007,404 元 2,285,336 元 
輕度傷害 59,041 元 56,016 元 
中度傷害(一級) -- 173,342 元 
中度傷害(二級) -- 394,428 元 
重度傷害(其他部位) -- 885,264 元 
重度傷害(四肢) 1,723,284 元 1,771,422 元 
重度傷害(頭部) 2,670,163 元 2,722,744 元 

陸、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一)民法之損害賠償之法理應以『個案認定，全額賠償』為原則，即法官對於

賠償金額之認定仍必須參酌各種主、客觀因素而裁定賠償之金額，故法界

傾向不願訂定賠償之標準，而以個案認定之方式進行。本研究以民法損害

賠償之觀點結合問卷調查，所推估之道路交通事故賠償金額，在抽樣具備

隨機性與統計方法無誤的前提下，所得之結果應具有其普遍性，可作為求

償時之參考標準而非理賠之標準。 
(二)本研究所估算交通事故損害賠償金額結果，在車損部分可修復者平均每部

機車車輛毀損金額為 8,000 元，汽車為 105,000 元；車損無法修復之損失

平均每部機車為 19,000 元、汽車為 244,000 元；其他財貨損失，平均約為

54,000 元；受傷案件財產上之損失為 2,658,000 元、精神損失由於型態之

不同其損失費用則介於 56,000~2,67,000 元；而死亡案件總損失(含精神損

失)費用約為 3,76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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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研究估算交通事故成本中人命價值之結果損失成本(含精神損失)約為

10,378,000 元。 

二、建議 
(一)本研究對於事故傷害財產上之估算結果係以問卷調查所得之資料，結合各

估算方法推估而得，結果係代表事故各種類型之受傷所衍生之損失，統計

其平均之結果。倘若後續之研究能將財產上之損失，依據非財產上損失之

分類予以細分再行估算期損害賠償金額，則結果將更具參考性。 
(二)死亡後預期收益損失並非民法損害賠償規定所能請求賠償之項目，但在事

故成本估算之範疇中，該項屬於相當重要的損失成本。許多交通事故求償

案件中，常有死亡賠償金額較受傷的賠償金額為少，概因死亡案件未能將

預期未來收益計入求償中。對此不儘合理現象是否能藉由修法，將該項損

失納入交通事故損害賠償之範疇，或是以提高精神損失之賠償金額之方

式，以提高事故死亡之賠償金額，進而填補事故被害人家屬所受之痛苦。 
(三)交通事故所衍生的各項成本之推估，除了可作為政府施政投資之益本分析

外，更積極的作法應是將之導入事故賠償的範疇，除現行的民法所明定侵

權行為之損害賠償，應可藉著事故各項損失成本之分析與評估，擴大民法

損害賠償範疇，將社會成本損失適度的由當事人本身自行分擔，而不應由

肇事者以外之無辜大眾分擔，並可藉此提高用路人於之用路警覺，避免事

故發生所造成的損失，更進一步達成交通安全的美麗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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